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虹市监知„2020‟13号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虹口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》（虹发改

规„2019‟16 号）精神，为鼓励我区的知识产权创造及保护，

现就区内企事业单位获得的 2019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助申报工

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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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注册、纳税在本区的独立法人； 

（二）资助或奖励项目为 2019年新授权或认定验收。 

二、支持标准 

（一）授权专利 

1、新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，每件给予 5000元奖励； 

2、新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的，每件给予 1000元奖励； 

3、新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，每件给予 200元奖励； 

4、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20万元； 

【奖励范围：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获得相应专利授权证书（以证书上授权公告日为准），申报单位

为授权专利的第一权利人】 

（二）马德里注册商标 

通过马德里开展商标国际注册的，每件商标给予 2 万元的奖

励。 

【奖励范围：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获得的马德里商标注册证书（以证书上授权公告日为准）】 

（三）“双真”承诺单位 

对 2019新认定的“销售真牌真品、保护知识产权”承诺单

位给予 5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【奖励范围：2019 年上海市“双真”承诺活动办公室的认

定文件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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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知识产权创新项目 

对新获得国家和上海市知识产权立项资助或奖励的项目，

经认定，按国家和市级资助或奖励的资金给予 1:1 配套资助，同

一企业或园区按就高但不重复原则予以资助或奖励，最高不超过

200 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或园区；  

2、上海市知识产权试点、示范园区； 

3、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、示范单位； 

4、其他由国家或市级知识产权部门以红头文件形式要求区

级给予匹配的项目，且明确匹配比例或金额要求； 

5、其他由区知识产权局推荐申报并承诺匹配资助的项目。 

【资助或奖励范围：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

日期间通过认定、验收（以通过认定、验收的文件日期为准）】 

三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授权专利 

1、虹口区专利授权资助表（word文件）； 

2、虹口区 2019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助清单和汇总表（excel

表），并提供电子版文件； 

3、2019年授权专利证书（复印件并携带原件核对）； 

4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

登记证书等复印件； 

5、申请所需要的其他补充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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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马德里注册商标、“双真”承诺单位 

1、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（word 文件）； 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

登记证书等复印件；  

3、马德里商标注册证书、“双真”承诺办公室的认定文件等

复印件 

4、申请所需要的其他补充材料。 

（三）知识产权创新项目 

1、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（word 文件）； 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

登记证书等复印件；  

3、立项项目材料复印件（包括国家和市级知识产权立项的

证明文件、获得立项后签订的立项协议和任务书、国家或市级资

助或奖励资金到账证明） 

4、验收项目材料复印件（包括项目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、

国家或市级验收尾款以及前期资金的到账证明、前期区级匹配资

金的到账证明） 

5、申请所需要的其他补充材料。 

四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所有书面材料一式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报送至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，其中电子版文件 U 盘拷贝或发

送至邮箱 hkgssgk@163.com（以申请单位名称为邮件主题）； 

mailto:���Ӱ��ļ�U�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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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集中受理并汇

总后办理资金申请程序。 

五、受理时间和联系方式 

受理时间：2020年 5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 

          每周一至周五 9:00-11:00、14:00-16:00 

地  址：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虹口区知识产权局） 

大连西路 296 号 206 室 

电  话：51851157 

 

 

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上海市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

上海市虹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财 政 局 

2020 年 4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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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2020年 4月 16日印发   


